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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城区孤儿基本生活费

专项补助资金管理的通知
区级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全面落实孤儿保障政策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区孤儿生活费专项资金管理，根据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<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社〔2012〕226号)、《陕西省财政厅 陕西省民政厅<孤儿基本生活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陕财办社〔2013〕30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，是指专项用于保障失去父母、查找不到生父母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孤儿（含未满18周岁的感染艾滋病病毒儿童，下同）基本生活的支出。
二、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标准

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800元。

三、严格规范发放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、审批程序

社会散居的失去父母、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孤儿申请基本生活费，由孤儿监护人向孤儿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街道办事处对情况进行核实并提出意见，上报区民政局核定、审批。

（二）资金发放程序

区民政局根据审定情况确定孤儿人数，并按照保障标准向区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。区财政局审批区民政局的支付申请后，由区民政局将孤儿基本生活费拨付到孤儿或其监护人个人账户。

四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申请基本生活费，由其监护人持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具的医学证明，直接向感染儿童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并由区民政局核定、审批。为保护感染儿童的隐私，不得以公示的形式核实了解情况。

五、切实加强监督管理

孤儿基本生活费保障资金实行专项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挪用。对孤儿基本生活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和使用中的违规违法行为，依据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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